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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0         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2009-14 

 

关于对东南网络股权转让及增资等事项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08 年 10 月，公司接受了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对公司参股福建东南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网络”）股权转让及增资等事项的核查，

2009 年 2 月 18 日，公司收到《关于责令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期

整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公司对东网股权转让、增资、债务转

移等事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针对《通知》中提出的各项问题及要求，公司

组织相关人员认真梳理并查找问题出现的原因，逐条制定了整改措施并加以落

实。本报告经 2009 年 3 月 4 日公司总裁办公会议、2009 年 4 月 29 日第五届董

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决策程序存在的问题 

1、未履行决策程序 

（1）“2008 年 9 月 24 日,重庆国投与你公司、中关村网络签订关于 5900 万元

东南网络股权转让款的债务转让协议，约定了重庆国投将应付你公司 5900 万元

股权转让款的债务及相应义务全部转让给中关村网络，你公司对重庆国投不得进

行任何追索，并不得以重庆国投未履行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等义务而对该股权主

张任何权利。重庆国投和中关村网络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存在差异，你公司在

该协议中放弃相关追索权，对你公司影响重大，但该协议由你公司董事长签署，

未见你公司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也未见你公司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不符合你

公司《章程》第 127 条规定的“凡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事项应由董事局集体决策，

不得授权董事局主席或个别董事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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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8 年 9 月 25 日，东南网络召开了关于同意重庆国投转让股权给东

鸿信的股东大会，2008 年 12 月 21，东南网络召开关于同意东鸿信转让股权给鸿

泰集团的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该股权转让应经东南网络公司其他股东过

半数同意。你公司同意该股东转让，并放弃优先受让权的事项，未履行内部决策

程序”。 

监管要求：对前述未履行决策程序的事项应补充履行决策程序，独立董事应

对决议事项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整改情况：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4 日召开总裁办公会议对“关于同意重庆国

投转让所持东网 42%股权予东鸿信公司、东鸿信公司转让所持东网 42%股权予

鸿泰公司，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事项”予以追认；将“重庆国投对公司转让东南

网络 42%股权涉及的 5900 万元债务转回中关村网络事项”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

提交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通过。独立董事对上

述“放弃优先购买权”、“5900 万元债务转回中关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决策程序倒置 

“你公司提供的资料表明，你公司支付东南网络的增资款付款日期是 2008

年 9 月 27 日和 2008 年 12 月 4 日，但你公司关于增资东南网络的董事会会议召

开日期是 2008 年 10 月 16 日，董事会会议的决策程序和执行程序倒置”。 

说明：经公司财务部核查：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27 日接受东鸿信公司委托，

汇付 8,797,750 元予东南网络公司。公司对东网增资事项于 2008 年 10 月 16 日经

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向东网公司支付增资款人民币

1,102,250.00 元。11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东鸿信公司的通知，将 2008 年 9 月 27 日

委托我司支付的 8,797,750.00 元作为我司对东南网络增资款项。故公司对东南网

络的增资日期应该是 2008 年 11 月 27 日和 2008 年 12 月 4 日。 

3、关联董事未回避表决、未对与大股东共同投资形成的关联交易进行披露 

“你公司关于增资东南网络的事宜涉及与大股东东鸿信共同投资，关联董事

应在董事会会议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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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 2008 年 10 月 18 日公告增资东南网络时，东鸿信受让东南网络股

权的协议已经签订，公司增资行为的性质成为与大股东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公

司对关联关系及形成的关联交易进行披露”。 

说明：公司 2008 年 10 月 16 日召开董事局会议时，根据东南网络公司提供

的截止 2008 年 9 月 30 日股权结构资料，重庆国投仍为持有东南网络 42%股权的

股东，虽然东鸿信与重庆国投于 2008 年 9 月 25 签署了东南网络股权转让协议，

东南网络在工商局的股权结构登记截止 2008 年 10 月 16 日召开董事局会议时尚

未完成变更。因而程序上公司可以认定东鸿信在此交易中非关联法人，董事局仅

履行了因董事在东南网络任职而形成的关联交易相关程序。 

整改情况：公司将加强与大股东的沟通，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按《公司重大

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严格执行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及传

递程序，确保公司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同

时履行相应披露义务。 

 

（二）信息披露问题 

“你公司在 2003 年与中关村网络、重庆国投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

议，该补充协议约定了东南网络的实际受让人是中关村网络，并对你公司追索权

做了重要限制。对于上述重要情况你公司未进行披露。另外，你公司历年的定期

报告对该笔股权转让应收款及坏账准备的披露均是基于对重庆国投债权的可回

收性进行分析，没有披露实际债务人财务状况可能对该应收款可回收性造成的重

要影响”。 

整改情况：公司已在 2008 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对 2003 年公司转让东南网络

42%股权的实际受让人——中关村网络应付公司 5900 万元的应收款回收性进行

分析，并进行说明（参见公司 2008 年年度财务报告）。 

 

（三）监管意见指出：对公司应收 59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应收东网 1.3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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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款项，公司应采取包括诉讼在内的措施，积极进行追索。 

整改情况：对于公司对东南网络公司以前年度历史遗留的相关债权问题，随

着近年来与东南网络各投资方的沟通协商，有望逐步获得解决，公司将加大沟通

力度，依程序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公司将争取采取相关债权

债务重组的方式予以妥善解决；同时不排除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法律手段对相关

债权进行追索。 

 

（四）监管意见指出：董事会应对公司治理及内控情况进行自查，对公司治

理和内控制度存在的漏洞进行修订完善，并强化执行；对公司对外投资等重大事

项情况进行定期检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整改情况：公司结合 2008 年年度报告编制披露要求，对 2008 年度内控制度

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审核、评估，提出了关于内部财务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

内部控制改进计划。公司今后将针对公司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狠抓内控管理制度

执行，突出抓好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的检查控制，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促进内

部控制的持续有效进行。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九年四月三十日 


